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中信重

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对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631 号文核准，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8,5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

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4.67 元。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

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向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黄金集团公司等 6家机构及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8,500 万股，每股面值 1元，发行价

为每股人民币 4.67 元，共募集人民币叁拾壹亿玖仟捌佰玖拾伍万元

整（￥319,895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1,337.5827 万元，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08,557.4173 万元，公司已收到上述资金，

已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由其出具了京永验字（2012）第

21007 号《验资报告》。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向许开成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5]2812 号）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04,337,349 股

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截至 2015 年 12 月 30

日止，中信重工向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 152,792,792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55 元/股，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为 847,999,995.60 元 ， 扣 除 各 项 发 行 费 用

33,441,828.89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814,558,166.71 元。公司以上

募集资金已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

了《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京永验字（2015）第 21154

号）予以确认。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为了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

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和法规规定，结合《公司章程》及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中信重工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该制度已于 2011 年 12 月 10 日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依据 2013 年 4 月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先后两次对原《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做



 

了修订。新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14年 4 月）已经本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2、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及执行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分别在工商银行洛阳分行华山支行、建设

银行洛阳分行华山路支行、中国银行洛阳分行长安路支行、交通银行

洛阳分行景华支行、中信银行洛阳分行营业部、农业银行洛阳分行谷

水支行、兴业银行洛阳分行 7家银行开设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储

存。2012 年 7 月 12日公司分别与上述 7 家银行、中德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储存三方监管协议》（详见 2012 年 7 月

18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该协议与《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及各方已按

协议相关条款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 

3、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初始净额 3,085,574,173 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547,482,085.63 元（含银行手续费

14,446.42元），募集资金累计产生利息收入 533,973,325.58元，2016

年高端电液募投项目结项并在经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后将节余募集

资金 292,257,000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余额为

2,779,808,412.95元。 

本公司各银行账户余额明细如下： 

开户行 户名 账号 余额 

工商银行洛阳分行华山支行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 1705020429200438608 872,641,091.54 



 

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洛阳分行华山路支行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41001539110050211312 15,264.89 

中国银行洛阳分行长安路支行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246817087555 330,654,108.09 

交通银行洛阳分行景华支行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413062100018170146031 304,128,526.62 

中信银行洛阳分行营业部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7394110182100027943 512,521,111.38 

农业银行洛阳分行谷水支行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16-146301040009539 553,159,328.86 

兴业银行洛阳分行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 
463010100100106580 206,688,981.57 

合计   2,779,808,412.95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参见“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一）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

资金”相关内容。 

2、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及执行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公司设立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管理，并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洛阳分行、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详见 2016 年 1月 28 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中信重工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的公告》）。该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及各方已按协议相关条款履行各方责任和义

务。 

3、募集资金专户余额情况 

募集资金总额为 847,999,995.60 元，扣除承销费 29,800,000.00

元,中介费用 3,641,828.89元后，募集资金初始净额 814,558,166.71

元。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分行 41001539110059000777）。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中信重工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

告书》规定的用途完成本次资产收购现金对价部分的支付及补充唐山

开诚营运资金。截止 2016 年 3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814,920,999.33 元（含募集资金账户累计产生利息收入为

362,832.62元及银行手续费 200 元），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余

额为 0 元。根据《中信重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

资金按用途使用完毕后监管自动结束。该账户不再作为募集资金专户

使用。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首次公

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16 年度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

进行的前提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报告期内，公司无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情形。 

4、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 2012年 9月 1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公司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款

的议案》、 2014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公司关于使用商业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款的议

案》。2016 全年，公司共用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中的应付工程款、设备款 71,293,000.00 元，并从募集资

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至公司一般户。 

公司于 2012 年收到募集资金时，分别与七家银行签订三方监管

协议，约定了募集资金专户对应的募集建设项目，公司出于结余资金



 

存款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存在某个募集资金专户支付本公司多个募集

建设项目的情况。 

根据公司 2016 年 6 月 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16 年 6 月 28 日召开的 2015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高端电液智能控制装备制造项目已

基本建设完工，尚未支付的尾款及质保金支付时间周期较长，为进一

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最大程度地发挥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助力公司

主营业务发展及战略规划的顺利推进，公司拟将 20,475.70 万元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如尚未支付的募集资金在未来仍有节

余，该部分节余资金亦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 

该笔节余资金已于 2016 年 7 月分次从募集资金高端电液专户交

通银行洛阳分行景华路支行 413062100018170146031 户转出，补充至

公司流动资金账户。 

由于尚未支付的募集资金仍有节余，公司于 2016 年 12月从募集

资金高端电液专户转出 8750 万元，补充至流动资金账户。 

根据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8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的《中信重工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32），公司

高端电液项目已结项。截止 2017 年 3月 20日，高端电液项目尚待从

募集资金专户中支付的质保金为 1265.50 万元。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1、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3、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无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本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 10 月修

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及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

放及实际使用情况。 

六、保荐机构结论性意见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出具了《中德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首次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意见》认为：中信重工 

2016 年度募集资金的管理及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中信重工编制的《2016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与实际情况相符，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



 

情形。 

中德证券出具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信重工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持续督导期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专项核查报告》认为：中

信重工 2016 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和存放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七、会计师事务所结论性意见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信重工

2016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及鉴证报告》认为：

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2]44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上

市公司日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 第一号 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六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5 年修

订)编制，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中信重工 2016 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附件 1：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3 月 23日 



 

附件 1： 

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 319,895.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459.9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4,748.2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高端电液智能控制装备制造项目 — 39,712.45 — — 17,848.68 37,332.64 — — 2016 年 1732.51 -- 否 

节能环保装备产业化项目 — 130,000.00 — — 3,495.43 12,948.90 — — 2017 年 -- -- 否 

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化项目 — 120,000.00 — — 115.83 4,466.67 — — 2017 年 -- -- 否 

合计 — 289,712.45 — — 21,459.94 54,748.21 —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高端电液智能控制装备制造项目已结项。节能环保装备产业化项目和新能源

装备制造产业化项目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有差距，均系重型装备市场不及预期景气，公司根据市场的需

求情况放缓了投资进度。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已对高端电液智能控制装备制造项目先期投入 7804.58 万元、节能环保装备产业

化项目先期投入 0.57 万元，合计 7,805.15 万元。公司未对项目先期投入进行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277,980.84万元（含利息收入53,397.33万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 2012年 9月 1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

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款的议案》、2014 年 10 月 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公司关于使用商业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款的议案》，2016 年全年，公司共用银行承兑汇

票和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应付工程款、设备款 7,129.3 万元，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

转等额资金至公司一般户。 

说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的合计数 310,188.15 万元，为《三方监管协议》协议金额，包含公司在 A 股发行上市后陆续支付的上市时发生的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等合计 1,630.73

万元。根据公司 2016年 6月 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16年 6月 28 日召开的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部分募

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已于 2016年 7 月将 20,475.70 万元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变更为 289,712.45

万元。 

 



 

附件 2：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 84,799.9995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1,492.0999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1,492.0999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如

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4)＝(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唐山开

诚项目 
— 81,455. 816671 — 81,455. 816671 81,492.09993 81,492.09993 36.28 — — — — 否 

合计 — 81,455. 816671 — 81,455. 816671 81,492.09993 81,492.09993 36.28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差额为该项目募集资金账户实际产生的利息36.28万元，已和募集资金共同用于

补充开诚的运营资金。 
 


